茂教基函［2009］7号
关于印发《茂名市2009年秋季基础教育
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基础教育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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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省、市基础教育工作的有关规定，我科已将《茂名市2009年秋季基础教育工作要点》发至你股的电子邮箱，请即印发给辖区内各中小学、幼儿园并认真抓好落实，确保新学年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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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

二ＯＯ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主题词：基础教育　工作要点　通知
──────────────────────────────

抄送：直属学校管理科，茂石化幼教中心。

────────────────────────────
茂名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　　          2009年8月26日印发

────────────────────────────
                                                               (共印3份)
附件：

茂名市2009年秋季基础教育工作要点

一、学前教育

（一）实行幼儿教育信息月报制度。按我局《转发省教育厅关于报送学前教育有关材料的通知》（茂教基[2009]23号）的要求，建立幼儿教育信息报送制度。要安排专人负责收集、汇总本单位学前教育的有关材料和信息（含活动图片），从2009年9月份起，每月底将书面和电子稿件逐级上报。我局将挑选各地发展学前教育的典型做法和经验给省教育厅印发简报，并在“广东省教育厅网站”设置的“学前教育专题网页”交流。

市、县（区）工作总结原则上不超3000字；经验材料每篇原则上不超2000字；工作动态报道原则上不超1000字。报送的材料要有题目，题目简短、新颖，文字凝练、流畅，写出新意。动态报道要符合简讯的文字特点，每篇稿件最好附上3-5张主题突出、画面美观的照片。

（二）以推进乡镇中心幼儿园建设为切入点，大力发展农村学前教育。按我局《转发省教育厅关于开展广东省农村学前教育发展模式试点工作的通知》（茂教基[2009]25号）要求，于9月15日前以县（市、区）为单位将本辖区的《广东省农村学前教育发展模式试点工作申报书》，连同本辖区试点实施的具体方案（具体包括完成试点的目标、实施步骤、措施及领导与管理等）和试点乡镇的名单上报茂名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
二、义务教育

（一）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按我局《转发关于学习贯彻省政府〈关于推进广东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茂教基[2009]15号）要求和省教育厅的工作部署，深入学习贯彻和组织实施省政府《关于推进广东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此外，还要按《广东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编班管理暂行办法》（粤教基[2007]63号）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对编班工作的检查、督导。对学年调班人数超过该班学生数的3%比例等违反规定情节严重的学校校长和直接责任人员要依法给予严肃处理。
（二）推进义务教育规范化学校建设。按茂名市人民政府的工作部署，加强对《茂名市义务教育规范化学校建设实施方案》（茂府办［2007］30号）实施情况的督促与检查，并及时报告茂名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

（三）实行“千校扶千校”信息月报制度。按我局《转发省教育厅关于报送“千校扶千校”行动计划实施情况的通知》（茂教基[2009]11号）要求，安排专人负责，每月按时上报本单位“千校扶千校”工作最新进展情况，包括帮扶措施、学校帮扶工作典型案例、活动报道等。我局将选择典型经验做法及各地动态刊登在广东省教育厅网站和茂名市教育局网站“千校扶千校”专栏供各地借鉴。

请各单位定期登陆广东省教育厅网站和茂名市教育局网站查看，并通知参与“千校扶千校”行动的学校，安排专人负责收看，以促进各地交流经验，相互学习。
（四）实行“防辍重点单位”管理制度。按我局《茂名市防止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辍学工作方案》（茂教字[2008]47号）的要求，建立学校学生跟踪管理制度和全面实行“防辍重点单位”管理制度。市以县(市、区)为单位，县(市、区)以镇和中学为单位，凡小学年辍学率超过0.2％，初中年辍学率超过2％的，均列为防辍重点管理单位。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要在每学年初公布辖区内防辍重点单位（镇和中学）名单，并提出限时整改要求，同时按《茂名市“防辍重点单位”年报表》的要求将名单分别上报市教育局督导室和基础教育科。市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年初报表统计，确定县级防辍重点管理单位名单，并提出限时整改要求。凡被列为防辍重点管理单位的县(市、区)、镇和中学，每月要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报告一次防辍工作情况。

（五）实行义务教育学生变动和辍学情况报告制度。按省教育厅《关于实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变动和辍学报告制度的通知》（粤教基〔2009〕3号）要求，全面实行义务教育学生变动和辍学情况报告制度。

报告内容：1、凡本省普通中小学、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未经请假不回学校上课超过5天的，班主任必须填写《广东省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情况报告表》上报学校。《报告表》作为学生学籍档案由学校永久保管，不得销毁。2、学校必须按照规定将义务教育学生变动和辍学情况及时汇总，填妥《广东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变动情况统计表（表1）》《广东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辍学情况统计表（表2）》和《广东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辍学去向情况统计表（表3）》，上报县（市、区）教育局。学校上报数据以每年3月10日为统计时间点。3月10日统计从本学年第一学期9月11日至第二学期3月10日半年的学生变动情况。在统计周期内曾经因休学、辍学等原因不在本校，但在统计时间点前10天内已回到本校的，不列入学生减少人数统计；统计周期前休学、辍学学生在本统计周期内曾经复学、返校，但在统计时间点前10天内不在本校的，不列入学生增加人数统计。3、学校、县（市、区）教育局按照规定将前述统计表表1、表2、表3分别于每年3月15日前和3月20日前及时汇总上报。

三、普通高中教育

（一）实行2009年普通高中招生周报制度。从8月10日起至10月19日止，每周一下午4时前要按省教育厅的要求，以县（市、区）为单位在省招生平台上认真核准辖区内各普通高中到当天累计的招生人数按时上报省教育厅和茂名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
（二）检查招生任务完成情况。按我局的要求，检查各普通高中学校2009年招生任务和各初级中学输送生源任务的完成情况。

（三）按时报送普通高中学生学籍管理数据库和有关表册等备案材料。按《茂名市普通高中学生学籍管理暂行办法》（茂教字[2008]31号）的要求，督促学校在开学后15天内编制《高中一年级新生名册》及电子学籍数据库上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须于每年9月中旬对所属学校高中新生学籍进行会审，确认本辖区各普通高中新生人数，并于每年9月30日前将《高中一年级新生名册》及电子学籍数据库上报茂名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备案。
学校应使用《广东省普通高中学生转学证明表》规范普通高中学生的转学管理，并由转入学校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于每年3月15日和9月30日前分别填写《学生转入情况呈报表》上报茂名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备案。办理转学手续须提供《广东省普通高中学生转学证明表》、户口本原件及户口本复印件等有关证明材料。普通高中学校不得招收没有正常转学手续和没有学籍的学生。
学校应将学生已修学科的学分认定情况于每年的9月15日前（毕业年级为每年4月30日前）上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于每年9月30日前（毕业年级为每年5月10日前）上报茂名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备案。
学校应于每学期开学后15天内将学生转学、休学、复学、退学等学籍变动情况及时整理成册，归档保存，并及时上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四）督促普通高中项目学校加快未完工项目和新建项目的建设进度，确保项目如期完成。
四、特殊教育

认真做好特殊教育学校建设总体规划及项目建设方案。按茂名市教育局、茂名市发展和改革局、茂名市残疾人联合会《转发省关于编制2009-2012年特殊教育学校建设总体规划及项目建设方案的紧急通知》（茂教基[2009]26号）要求，于9月15日前以县（市、区）为单位将本辖区2009-2012年特殊教育学校建设总体规划及项目建设方案的文字及表格材料上报茂名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
五、其他

（一）做好新一轮的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结合义务教育规范化学校建设，认真做好新一轮的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新的布局调整要以县为单位，与当地实际、城乡一体化规划、规范化学校建设和解决“三室一场五有”(“三室一场”是指标准配置教室、实验室、阅览室和运动场；“五有”是指生活设施实现有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有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厕所、有可供教师工作休息的住房，寄宿制学校还要有符合安全标准的学生宿舍、有符合卫生标准的学生食堂)等工作结合起来进行。新学期开学后，要逐镇开展新一轮学校布局的调查、规划、申报，并制定详尽的工作方案认真加以落实。

（二）建立对初中学校的有效评价机制。积极探索提高初中教育教学质量的办法和手段，对初中学校的评价，从侧重学生的升学率、优秀率和文化考核，转到侧重学生合格率、进步率和综合素质上来，确保初中“防辍保学”工作顺利进行，为我市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提供充足的生源。
（三）继续做好基础教育有关数据的网上填报工作。

茂名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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